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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精工”、“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春兴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01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2018 年 10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签署资产出售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称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洁晓签订资产出售框架协议，将

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间接持有的

CALIENT Technologies, Inc. 25.5%股权转让给孙洁晓。上述两项资产出售议

案已于 10 月 25 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 11 月 12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你公司未出具交易标的的审计或评估报告，交易价格、交付方式等

仍未确定。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一、自查并说明你公司出售资产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5 条的规定。 

回复：  

2018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出售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

署出售CALIENT Technologies, Inc.25.5%股权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拟出售资产为公司间接持有的CALIENT Technologies, Inc.25.5%的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一”、“CALIENT”）及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二”、“惠州泽宏”）。标的一、标的二系公司通过收购取得



的参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 

2017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2017年9月5日召

开的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收购CALIENT 

Technologies, Inc.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基础交易对价1.479亿美元，并

以合并的方式收购CALIENT51%的股权。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CALIENT收购

事项的第二次交割，共计已支付5,000万美元取得CALIENT25.5%的股权。 

2017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收购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30,000万元收购惠

州泽宏100%股权，惠州泽宏已于2017年4月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公

司累计支付股权款约1.29亿人民币。 

截止目前，上述两项资产出售，公司已与受让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孙洁晓先生就资产出售的框架条款达成一致。根据对两个交易标的规模的初步

判断，预计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洁晓的整体交易规模约5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约为18.6%。同时基于本次交易对方孙洁晓先生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关联方，本次资产出售将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公司从遵循

谨慎性原则考虑，将本次签署资产出售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袁静女士在审议上述议案的董事会上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签署资产出售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2018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上述两项签署资产出售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框架协议签订后，公司已对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登记，就本次资产出售事项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以及具有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并与前述中

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和服务协议。待审计和评估工作结束后，交易双方将

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估值报告）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最

终的交易对价、支付方式等核心要素后即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将再次

将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公司签署资产出售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5条的规定。 

 

二、此次出售相关资产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合理性。 

回复： 

公司本次拟出售相关资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从公司战略方向而言，2018年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是聚焦通信主

业和盈利能力突出的元器件分销业务，汽车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确保盈利能力的

提升，消费电子业务努力实现减亏的目标，淡化销售规模考核目标，重点突出盈

利能力、现金流、成本等指标的考核权重。 

2、从目前的宏观环境而言，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企业的持续经营能

力面临较大的考验，而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压力将会持续存在，未来的信贷资

源、人才资源、业务等核心要素向各行业龙头企业集中的趋势将会得到进一步强

化。在此背景下，业务层面的多元化、缺乏利润现金流支撑的规模导向不再是中

小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可选路径，公司通过处置非核心业务或者资产，回收

现金、聚焦主业的行为是眼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优选择。 

3、拟出售资产 CALIENT 和惠州泽宏经营状况不佳，拖累公司整体经营表现

的同时也会占用公司的资源，出售给控股股东一方面可回收数量可观的现金以支

持主业发展，同时还可为公司减负。 

惠州泽宏于 2017 年 4 月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7 年 4-12 月营业收入为

112,034,581.95元，净利润为 23,255,922.73元（以上数据经审计）；2018年度

1-9 月营业收入为 69,552,974.72 元，净利润为-4,032,777.53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CALIENT2018 年 1 月-9 月营业收入约为 68,032,253.52 元人民币, 净

利润约为-67,433,910.39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综上所述，公司通过处置非核心业务或者资产，从业务层面实现收缩和聚焦，

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公司整体的业务布局，将有限的人才、资金等资源投入至核

心业务板块，才能在经济下行、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之下稳健经营；通过处置非核

心业务或者资产回收现金，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才可增加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

障核心业务的稳定发展。 

 



三、交易的最新进展及后续安排，并说明可能对你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

响。 

回复： 

1、交易最新进展及后续安排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资产出售

工作。 

Calient资产出售方面：公司已聘请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为本次资产

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为审计机构，中

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评估机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法律顾问。截

至目前，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已经结束现场工作，处于制作审计

报告、评估（估值）报告的过程之中。 

泽宏科技资产出售方面：公司聘请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为本次资产出

售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江苏

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评估机构，江苏筹胜律师事务所为法律顾

问。截至目前，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已结束现场工作，处于制作审计报告、评估

报告的过程之中。 

后续，公司将与交易对方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估值报告）

为基础，协商确定最终的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等核心要素后签署正式的股权

转让协议，并再次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根

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

和财务状况将得到一定的优化。 

根据本次资产出售的进度安排，如资产出售事项顺利推进，资产完成交割需

在 12月下旬。因此从并表范围和并表时间而言，本次资产出售对公司 2018年度

经营情况无较大影响。鉴于本次资产出售，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结

束，资产出售的交易对价尚未最终确定，因此，本次资产出售所带来的损益对上

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估计。 

 



四、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次资产出售，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框架协议，交易双方已达成初步的合

作意愿，公司与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尽调工作、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有序的推

进当中，后续尚需根据评估（估值）结果，经交易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最终的交

易对价，并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能否达成最终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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